
大同市城市管理局

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一、检查主体及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为大同市城市管理局。检查依据为《城市生

活垃圾管理办法》、《大同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城

镇排水和污水管理条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山西省

燃气管理条例》《城镇燃气安全检查管理办法》《大同市

城市供热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二、检查方式

环卫：以现场检查、双随机抽查等多种形式开展。

水务：以现场检查、双随机抽查等多种形式开展。

燃气：由局执法人员（含市政综合执法支队人员）检

查或组织县区燃气管理部门交叉互检。

供热：以现场检查形式开展。

三、监管检查对象

环卫：大同市新城环境卫生工程有限公司、大同富乔

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大同市驰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水务：大同市东郊污水处理厂搬迁PPP项目、大同市西

郊污水处理厂、大同市西郊污水处理厂扩容新厂PPP项目、

大同市恒安新区污水处理厂、赵家小村污水处理厂、大同

市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大同市御东污水处理厂。



燃气：大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等

供热：京能大同热力有限公司等

四、检查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部署和督促指导，不断

探索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提高行政检查的效能和水平。

(二)履行审批程序。坚持凡检查必审批，规范填写行

政检查审批表，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三)规范实施程序。要规范有序开展涉企行政检查工

作，检查人员应出示执法证件并合法规范、客观全面、准

确完整制作行政检查文书。

五、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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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

境

卫

生

对工程施工单位是否编制

建筑垃圾处置方案，是否取

得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核发的《建筑垃圾处置（排

放）核准证》的行为的行政

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

人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1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

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三）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案

，或者未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处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一次

2

环

境

卫

生

对是否及时清运工程施工

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施

工现场是否采取围挡、路面

硬化、冲洗设施等防污措施

；是否将建筑垃圾交给未经

核准的单位或个人运输的

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一条，工程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

物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施工单位将建

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

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处 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一次



3

环

境

卫

生

对是否存在随意倾倒、抛撒

或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的

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

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元以下罚款。

根据《大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违

反本办法规定，单位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等废弃物的，由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罚款。

根据《山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

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除责

令其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外，可根据情节

，对公民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1000

元以下罚款：（五）建筑垃圾、渣土、生活垃圾等未按规定

处置任意倾倒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大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办法》

《山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实施办法》

一次

4

环

境

卫

生

对运输单位是否取得《建筑

垃圾处置（运输）核准证》

；运输车辆是否具备全密闭

运输机械装置或密闭苫盖

装置，是否安装卫星定位系

统并正常使用；车身是否喷

涂标识的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未经核准擅自

运输建筑垃圾的，处罚同上（1-10万元或5千-3万元罚款）。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一次

5

环

境

卫

生

对检查运输车辆是否随车

携带核准文件；是否按核准

的路线和时间行驶；运输过

程中是否存在丢弃、遗撒、

泄漏建筑垃圾的情况的行

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处置建筑垃圾

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

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不按核准的路

线、时间运输的，处罚同上（1-10万元或5千-3万元罚款）。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一次

6

环

境

卫

生

对消纳场所是否经市容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核准设立；

是否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

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行为

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涂改、倒卖、出

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

件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处 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建筑垃圾储运

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
一次



7

环

境

卫

生

对是否按规定设置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容器并保持完

好、整洁；是否开展分类知

识宣传、指导；是否对不符

合分类投放要求的行为进

行劝阻、制止，对拒不改正

的是否报告的行为的行政

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大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履行责任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罚款。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未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标

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

二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投入使用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大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
一次

8

环

境

卫

生

对产生、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

位是否依法及时公开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是否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

账并如实记录的行为的行

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

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二次修订）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

业或者关闭：（一）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的单位未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

的；（八）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

账并如实记录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大同

市

城市

管理

局

每年

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一次

9

环

境

卫

生

对生活垃圾处理单位是否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

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

物的排放情况并公开污染

排放数据的；产生工业固体

废物的单位是否违反本法

规定委托他人运输、利用、

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

工业固体废物是否采取符

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

护措施的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

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二次修订）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

业或者关闭：（二）生活垃圾处理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并公开污染

排放数据的；（九）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十）贮存工

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的；（

十一）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其他要求，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一次



10

环

境

卫

生

对是否未经批准擅自关闭、

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

圾处置设施、场所的；未经

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

处置活动的；从事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

输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

业、歇业的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

圾处置设施、场所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1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

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

以3万元的罚款。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

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

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未经

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办法》
一次

11

环

境

卫

生

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

在运输过程中是否沿途丢

弃、遗撒生活垃圾的行为的

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

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

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办法》
一次

12

环

境

卫

生

对是否使用密闭的运输工

具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

是否按照规定的时间、路线

和要求将分类后的生活垃

圾运输至指定的转运或者

处理场所的行为的行政检

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收

集、运输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部门或者城市综合执法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使用密闭的运输工具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

（二）未按照规定的时间、路线和要求将分类后的生活垃圾

运输至指定的转运或者处理场所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山西省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
一次



13

环

境

卫

生

对是否按规定将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至指定收集容器；

是否存在随意倾倒、抛撒、

堆放生活垃圾的行为的行

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一条，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

单位处 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1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随意倾倒、抛撒、堆放生活垃圾的，处罚同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一条，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

单位处 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1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随意倾倒、抛撒、堆放生活垃圾的，处罚同上

根据《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 单

位和个人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综合执法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一次

14

环

境

卫

生

对单位和个人是否按规定

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的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未

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

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

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一次

15

环

境

卫

生

对建筑垃圾、渣土、生活垃

圾等未按规定处置任意倾

倒的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山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

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除责

令其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外，可根据情节

，对公民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1000

元以下罚款：（五）建筑垃圾、渣土、生活垃圾等未按规定

处置任意倾倒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山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实施办法》
一次



16

环

境

卫

生

对是否将已分类的生活垃

圾实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运输过程中是否存在丢弃

、遗撒、滴漏行为；是否使

用不符合规定的车辆的行

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生活垃圾收

集、运输单位违反规定，混合收集、运输已分类的生活垃圾

，或者在收集、运输过程中随意倾倒、丢弃、遗撒、滴漏生

活垃圾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经营许可证。

根据《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第三十条 收集

、运输单位将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运输的，

由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综合执法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 一次

17

环

境

卫

生

产生环节：对检查餐厨垃圾

是否单独分类、定点投放；

是否设置专用收集容器；是

否将餐厨垃圾交给未取得

许可的单位或个人收运的

行为的行政检查。收运与处

置环节：对检查收运、处置

单位是否取得相应许可；收

运过程是否规范、无遗撒；

处置是否符合环保标准的

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根据《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违反餐厨垃

圾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未将餐厨垃圾单独投放、未使

用专用收集容器或者将餐厨垃圾交由未取得许可的单位、个

人收集运输处理的，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 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未经许可从事餐厨垃

圾收集运输处理活动的，处 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餐厨垃圾收集运输

处理单位在收集运输处理过程中不符合规定，造成环境污染

的，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餐

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经营许可证。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 一次

18

污

水

处

理

对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行

政

检

查

《城镇排水和污水管理条例》(2014)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

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结果向社会公开。实施监

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现场进行检查、

检测；（二）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三）要求被监

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被监督检查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

查活动。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城镇排水和污水管理条例》

(2014)
一次



19

供

热

经

营

对未取得供热经营资格擅

自从事供热经营活动的行

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供热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取得供热经营资格

擅自从事供热经营活动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 一次

20

供

热

经

营

对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未经

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行政

检查

行

政

检

查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供热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二）未经批准擅自停业、

歇业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 一次

21

供

热

经

营

对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擅自

推迟、中止或者提前结束供

热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供热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擅自推迟、中止或者

提前结束供热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 一次

22

供

热

经

营

对因热源单位、供热单位责

任致使室内温度达不到规

定标准或者约定温度的行

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第五十一条第四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供热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四）因热源单位、供热单

位责任致使用户室内温度达不到规定标准或者约定温度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 一次

23

供

热

设

施

对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未对

供热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

修、养护、更新、改造，影

响供热设施安全运行，造成

供热事故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供热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未对供热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修、养护、更新、改

造，影响供热设施安全运行，造成供热事故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 一次

24

供

热

设

施

对热源单位、供热单位供热

设施发生故障，未及时组织

抢修、恢复供热的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第五十一条第六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热源单位、供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供热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六）供热设施发生故障，

未及时组织抢修、恢复供热的。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一次
《大同市城市供热条例》 一次



25

燃

气

检

查

对燃气企业经营等行为的

行政检查

行

政

检

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

国的燃气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

关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燃气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

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

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

者、燃气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

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

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予以配合。

《山西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燃

气管理部门以及公安、交通运输、商务、市场监督管理等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使用和设施设备的

安全状况等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安全生产强制性

标准燃气设施设备的，依法予以处理；对存在燃气安全事故

隐患的，应当要求燃气经营企业、用户及时消除隐患；不及

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采

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城镇燃气安全检查管理

办法》(晋建城规字〔2021〕113号)第四条：省住房城乡建设

负责全省城镇燃气行业安全检查的监督管理工作。设区市燃

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辖区内的城镇燃气行业安全检查的监

督管理工作。县（区、市）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燃气经营企业的日常检查工作。燃气经营企业依法落实燃气

安全主体责任，履行对其管理的燃气设施设备和供气安全进

行检查的职责。

第十二条:每年三月份组织开展全省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和

燃气供气站点许可证年度动态考核工作。设区市燃气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开展本地区燃气经营企业年检初评汇总工作，并

在初评汇总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结果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各市初评结果进行复核，抽查

部分企业，最终确定动态考核结果，并通报全省。每年十一

月份组织开展燃气经营企业安全检查，设区市燃气主管部门

组织实施本地区燃气经营企业检查工作，县、区级检查比例

大同

市城

市管

理局

每年

两次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城镇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晋建城规字[2024]174号）

附件4-6

一次



为100%，市级检查比例不得低于30%,并在检查完成后5个工作

日内将结果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对各市检查结果进行复核，抽查部分企业，最终确定检查结

果，并通报全省。

根据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制定2026年度随机抽查计

划的通知》抽查事项清单第32项开展燃气经营许可证取得情

况的检查和燃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


